
政府采购廉政监督承诺书

(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版)

一、采购人承诺

1.坚持“谁采购、谁负责”原则，认真落实政府采购主体责

任，履行“三重一大”集体研究程序，完善政府采购内控制度，

加强政府采购廉政警示和廉政教育。

2.细化政府采购预算编制，严格预算执行，科学合理确定

采购需求，严禁超标准、无预算或超预算采购。

3.公平、公正择优选择采购代理机构，严格执行双方签订

的委托代理合同文件，自觉按合同办事。

4.选择合理的采购方式，对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，不

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。不化整为零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

开招标采购，不擅自改变采购方式。

5.不索取、不收受采购代理机构赠送的礼品、现金、有价

证券和贵重物品，不参加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宴请、旅游、娱

乐，不向采购代理机构报销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费用，以及获取

其他不当利益。

6.不干预和插手政府采购活动，不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

影响，为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在政府

采购方面打招呼，谋取利益。

7.不与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恶意串通。与供应商有利害

关系，主动申请回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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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不非法干预、影响政府采购评审活动，不对供应商实行

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。依法抽取评审专家，不向评审专家作倾

向性解释或者说明。不泄露标底和评委名单。

9.坚持公开透明，及时准确做好政府采购全流程信息公开，

采购活动全程留痕，采购资料记录全面完整。

10.不发生其他有悖于政府采购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

原则的行为，自觉接受财政、监察、审计等有关单位的监督。

11.如违反以上承诺，愿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接受处理并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二、采购代理机构承诺

1.自觉遵守国家和省、市关于政府采购、代理机构管理以

及廉洁从业的各项规定。

2.不向采购人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政府采

购代理业务、谋取非法利益。

3.认真执行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文件，自觉按合同办

事，不超越代理权限。

4.不为所代理的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提供投标

咨询，不在开标前泄露政府采购项目相关情况影响公平竞争。

不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。

5.不参加采购人或者供应商组织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，不

向采购人或者供应商报销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费用。

6.依法抽取评审专家，不向评审专家作倾向性解释或者说

明，不泄露标底和评委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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